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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芯科技”或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1、西藏津盛泰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泰达”）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8%；
2、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创保鑫”）持

有公司股份2,313,29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9%；
3、天津天创华鑫现代服务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天创华鑫”）持有公司股份4,116,2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3%；
4、魏宏锟持有公司股份4,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0%；
5、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持有

公司股份15,061,91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48%；
6、宁波麒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麒越创投”）持有公

司股份26,448,0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87%；
7、宁波嘉信佳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信佳禾”）持

有公司股份7,525,72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4%；
8、孙力生持有公司股份7,457,89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2%；
9、杨志瑛持有公司股份932,36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8%。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实施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应增加的股份，首发前股份已于2023年1月6日起上市流
通，资本公积转增相应增加的股份已于2023年6月29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西藏泰达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1,341,0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40%。减持
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西藏泰达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西藏泰达投资公司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故西藏泰
达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任
意连续3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在
任意连续3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若此期间有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天创保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310,2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9%。减持价
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天创保鑫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之日，天创保鑫投资公司期限在60个月以上，其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若此期间有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3、天创华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551,9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16%。减持价
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天创华鑫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之日，天创华鑫投资公司期限在60个月以上，其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若此期间有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魏宏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减持数量不超过630,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19%。减持价格
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三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三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2%，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若此期间有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5、产业基金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减持
数量不超过 2,015,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60%，减持期间为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若此
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持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

产业基金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之日，产业基金投资公司36个月以上但不满48个月，故产业基
金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任
意连续6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6、麒越创投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2,761,0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82%。减持
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
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麒越创投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之日，麒越创投投资公司期限超过60个月，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7、嘉信佳禾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785,6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3%。减持价
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持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嘉信佳禾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之日，嘉信佳禾投资公司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故
嘉信佳禾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在任意连续3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
交易在任意连续3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 5%以上第一大股东麒越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嘉信佳
禾，前述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孙力生、杨志瑛本次不计划减持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 5%以下股东天创保鑫、天创华鑫和魏宏锟为一致行动
关系。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收到股东西藏泰达、天创保鑫、天创华鑫和魏宏锟、
产业基金、麒越创投和嘉信佳禾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力生、杨志瑛出具的《关于股
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津盛泰达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天创保鑫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天创华鑫现
代服务产业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魏宏锟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麒越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宁波嘉信佳禾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孙力生

杨志瑛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上第一大股东

其他股东：5%以上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5%以上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5%以上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股）

10,000,000

2,313,297

4,116,266

4,700,000

15,061,916

26,448,040

7,525,722

7,457,894

932,363

持股比例

2.98%

0.69%

1.23%

1.40%

4.48%

7.87%

2.24%

2.22%

0.2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8,194,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805,200股

IPO前取得：1,892,510股
其他方式取得：420,787股

IPO前取得：3,312,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04,166股

IPO前取得：3,3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320,000股

IPO前取得：13,130,580股
其他方式取得：1,931,336股

IPO前取得：22,856,840股
其他方式取得：3,591,200股

IPO前取得：6,631,380股
其他方式取得：894,342股

IPO前取得：5,315,760股
其他方式取得：2,142,134股

IPO前取得：664,56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7,803股

注：本次减持计划涉及 5%以上第一大股东麒越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嘉信

佳禾，前述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孙力生、杨志瑛本次不计划减持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 5%以下股东天创保鑫、天创华鑫和魏宏锟为一致行动

关系。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第二组

股东名称

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天津天创华鑫现代服务产业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魏宏锟

合计

宁波麒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嘉信佳禾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孙力生

杨志瑛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313,297

4,116,266

4,700,000

11,129,563

26,448,040

7,525,722

7,457,894

932,363

42,364,019

持股比例

0.69%

1.23%

1.40%

3.31%

7.87%

2.24%

2.22%

0.28%

12.6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创投”)作为天创华
鑫、天创保鑫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魏宏锟是天津创投的董事和
股东。

一

麒越创投和嘉信佳禾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均为宁波保税区嘉信
麒越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麒越投资”）；孙力生为麒越
投资控股股东，杨志瑛为麒越投
资持股 5%以上股东；杨志瑛系
孙力生配偶。

一

上述减持主体中，西藏泰达无一致行动人，产业基金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津盛泰达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天创保鑫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天创华鑫现
代服务产业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魏宏锟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麒越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宁波嘉信佳禾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股）

10,317,124

2,970,583

5,131,057

1,049,746

5,759,999

6,844,604

2,227,958

减持比例

4.11%

1.20%

2.08%

0.43%

2.00%

2.04%

0.66%

减持期间

2023/2/2～2023/8/
18

2023/2/2～2023/8/
19

2023/2/2～2023/8/
19

2023/2/2～2023/8/
19

2023/5/29～2023/
11/9

2023/6/5～2023/
12/4

2023/6/5～2023/
12/4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1.68-80.80

36.00-75.78

40.50-75.78

43.66-80.95

29.24-66.39

31.90-66.27

31.90-66.31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3年1月21日

2023年1月21日

2023年1月21日

2023年1月21日

2023年5月6日

2023年5月 13日

2023年5月 13日

注：西藏泰达于2023年1月13日至2023年1月18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
持股份 2,400,000股，占国芯科技股份总数（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的
1.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月 13日、2023年 1月 14日及 2023
年1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公告编号：
2023-006）、《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及《股
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西 藏 津 盛
泰 达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天 津 天 创
保 鑫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天 津 天 创
华 鑫 现 代
服 务 产 业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魏宏锟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计 划 减 持
数量（股）

不 超 过 ：1,
341,006股

不 超 过 ：
310,215股

不 超 过 ：
551,994股

不 超 过 ：
630,273股

不超过：2,
015,999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 超 过 ：
0.40%

不 超 过 ：
0.09%

不 超 过 ：
0.16%

不 超 过 ：
0.19%

不 超 过 ：
0.60%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
341,00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1, 341,006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310,21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310,215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551,99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551,994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630,27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630,273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015,999股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2024/7/4～
2024/10/3

2024/7/4～
2024/10/3

2024/7/4～
2024/10/3

2024/7/4～
2024/10/3

2024/7/4～
2024/10/3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按市场价格

按市场价格

按市场价格

按市场价格

按市场价格

拟减持股份
来源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

拟 减 持
原因

自 身 资
金需要

自 身 资
金需要

自 身 资
金需要

自 身 资
金需要

基 金 退
出需要

宁 波 麒 越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宁 波 嘉 信
佳 禾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不 超 过 ：2,
761,049股

不 超 过 ：
785,649股

不 超 过 ：
0.82%

不 超 过 ：
0.2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761,04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2,761,049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785,64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785,649股

2024/7/22～
2024/10/21

2024/7/22～
2024/10/21

按市场价格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

自 身 资
金需要

自 身 资
金需要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
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股东西藏泰达、天创华鑫、天创保鑫、魏宏锟、产业基金、麒越创投、嘉信佳

禾、孙力生、杨志瑛（以下简称“本人/本单位”）作出相关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单位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自公司上市后，本人/本单位严格遵守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
关规定和监管要求。本人/本单位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①减持条件
本人/本单位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人/本

单位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人/本单位可作出减
持股份的决定。

②减持方式
本人/本单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等。

③减持价格
本人/本单位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发行人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根据当时
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④减持期限
本人/本单位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

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⑤减持数量
锁定期满后，本人/本单位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将按公司实际情况与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⑥信息披露
本人/本单位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

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
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1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

为49,520,24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520,24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宏

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878号），同意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华数
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19,000,000股，并于2021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76,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0,559,635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440,36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涉及限售股股
东4名，对应的数量为49,520,245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上市
流通的限售股数量由34,151,894股变动为49,520,245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
的41.1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8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22 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完成
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76,000,000股增加至 76,115,65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宏华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2、2023 年2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6,944,444股股份，股份发
行后公司股本总数由76,115,650股增加至83,060,09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宏华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3、2023 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根据本次权益分派方
案，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3,060,09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新增股份
37,377,042 股，公司股本总数由83,060,094股增加至120,437,136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5）。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
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20,437,136股，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首
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数量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由 34,151,894股变动为 49,520,
245股，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2%。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
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
1、公司法人股东宁波维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驰波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及杭州宝鑫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1）如果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企业/本公司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本公司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指
复权后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
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企业/本公司所持发行人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
满后2年内减持，本企业/本公司承诺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的发行价。

（4）本企业/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企业/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本公司将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责
任。

（5）在本企业/本公司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本公司愿意自动适用
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

（6）本企业/本公司现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为本企业/本公司真实、合法
持有，不存在为其他方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特殊利益安排的情况，均不存在
质押、冻结、其他担保权益或第三方权利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权
属纠纷的情况。

2、公司法人股东漢加發展有限公司承诺：
（1）如果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根据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
情形时，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在实
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
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

（3）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持股及
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4）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

（5）本企业现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为本企业真实、合法持有，不存在为
其他方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特殊利益安排的情况，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其他
担保权益或第三方权利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的情况。

（二）公开发行前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法人股东宁波维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驰波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及杭州宝鑫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1）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在遵守本次发行及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若

本企业/本公司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企业/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及上市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本公司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企业/本公司的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
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减持程序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2、公司法人股东漢加發展有限公司承诺：
（1）本企业/本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如本企业/本公司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2年内减持股份，将遵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考虑公司稳定股价、资本运
作及长远发展的需求，进行合理减持。

（3）本企业/本公司实施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时将严格遵守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限
售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宏华数科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

行了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宏华数科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9,520,2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2%。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股东名称

宁波维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驰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漢加發展有限公司

杭州宝鑫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17,250,509

13,760,500

11,542,397

6,966,839

49,520,245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

比例

14.32%

11.43%

9.58%

5.78%

41.12%

本次上市
流 通 数 量
（股）

17,250,509

13,760,500

11,542,397

6,966,839

49,520,245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0

0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
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49,520,245

49,520,245

限售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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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789 证券简称：宏华数科 公告编号：2024-039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B-6号楼C座七层C7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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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4,965,768

39,322,728

5,643,040

27.1753

23.7649

3.4104

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A股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

39,322,728

28.1182

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H股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

5,643,040

22.02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亿
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康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909,093

39,266,053

5,643,040

比例（%）

99.8740

87.3243

12.5496

反对

票数

33,092

33,092

0

比例（%）

0.0736

0.0736

0.0000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909,093

39,266,053

5,643,040

比例（%）

99.8740

87.3243

12.5496

反对

票数

33,092

33,092

0

比例（%）

0.0736

0.0736

0.0000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909,093

39,266,053

5,643,040

比例（%）

99.8740

87.3243

12.5496

反对

票数

33,092

33,092

0

比例（%）

0.0736

0.0736

0.0000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909,093

39,266,053

5,643,040

比例（%）

99.8740

87.3243

12.5496

反对

票数

33,092

33,092

0

比例（%）

0.0736

0.0736

0.0000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909,093

39,266,053

5,643,040

比例（%）

99.8740

87.3243

12.5496

反对

票数

33,092

33,092

0

比例（%）

0.0736

0.0736

0.0000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93,293

比例（%）

99.8388

反对

票数

48,892

比例（%）

0.1087

弃权

票数

23,583

比例（%）

0.0524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39,250,253

5,643,040

87.2892

12.5496

48,892

0

0.1087

0.0000

23,583

0

0.0524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909,093

39,266,053

5,643,040

比例（%）

99.8740

87.3243

12.5496

反对

票数

33,092

33,092

0

比例（%）

0.0736

0.0736

0.0000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691,735

39,266,445

5,425,290

比例（%）

99.3906

87.3252

12.0654

反对

票数

250,450

32,700

217,750

比例（%）

0.5570

0.0727

0.4843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以发行A股/H股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4,668,887

39,246,447

5,422,440

比例（%）

99.3398

87.2807

12.0590

反对

票数

273,298

52,698

220,600

比例（%）

0.6078

0.1172

0.4906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3,965,881

38,322,841

5,643,040

比例（%）

97.7763

85.2267

12.5496

反对

票数

976,304

976,304

0

比例（%）

2.1712

2.1712

0.0000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0

比例（%）

0.0524

0.0524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刘维 44,643,428 99.283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变更拟聘任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304,943

6,377,531

占 A 股 比 例
（%）

99.0176

86.4466

反对

票数

48,892

976,304

占 A 股 比 例
（%）

0.6627

13.2336

弃权

票数

23,583

23,583

占 A 股比例
（%）

0.3197

0.3197

（四）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250,253

占 A 股 比 例
（%）

99.8156

反对

票数

48,892

占 A 股比例
（%）

0.1243

弃权

票数

23,583

占 A 股比例
（%）

0.0601

（五）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建议变更注册资本以及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5,643,040

占 H 股 比 例
（%）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占H股比例
（%）

0.0000

弃权

票数

0

占H股比例
（%）

0.0000

（六）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议案8、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6、议案10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孙士江、潘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

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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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